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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近年来 ,日本金融机构间的大型重组事件不断发生。日本政府实施的金融安定化措施与金融体制改革政
策、企业金融体制的变革、金融领域国际竞争的激化等都是促成日本金融业出现大重组的主要原因。日
本金融业的大重组不仅将使日本主要金融机构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也将
对其传统的企业集团体制及金融业的雇佣人事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成果全文]

一、 日本金融业大重组的基本情况 

尽管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金融业便相继发生了一些大型合作,例如,1990年4月三井银行与太阳神户银行
决定合并成立了樱花银行,1991年4月协和银行与 玉银行决定合并成立朝日银行,1995年3月三菱银行与
东京银行决定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但日本金融业真正出现大型重组的高潮却是近些年的事情。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超大规模的银行合并事件不断涌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合并事件有:1999年1月三井信托与中央信
托达成合并协议,决定于2000年4月组建成日本最大的信托银行;1999年8月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
本兴业银行达成合并协议,从而为组建世界第一大商业银行奠定了基础;1999年10月住友银行与樱花银行
达成了于2002年4月前实现合并的协议;继东海银行与朝日银行于1998年10月达成成立共同控股公司的协
议后,2000年3月上述两家银行又与三和银行达成了成立共同控股公司的协议,从而为组建在资产规模上
成为日本第二大银行集团奠定了基础;在法律上已经破产并被暂时国有化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在日本政
府向其注资4.5万亿日元后被美国RippleWood控股集团收购,并于2000年1月份重新开始营业。另外,作为
应对城市银行大型合并的对策,东京三菱银行于1999年9月确定了进行内部组织结构调整的战略,即试图
通过分支机构独立成为分支行的办法重新调整、巩固营业网。 

第二,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业重组也出现了加快的趋势。首先,日本证券业的公司
重组正在不断深化。目前已经达成合并、合作协议的有:新日本证券与和光证券计划于2000年4月实现合
并;宇宙证券、太平洋证券、第一证券、东和证券四家证券公司也已决定合并组建成一家大型证券公
司。除此之外,一些合作合并计划尚处于拟议之中,他们分别是:兴银证券、第一劝业证券、富士证券的
联合意向,大东证券、劝角证券与新日本证券及和光证券的联合意向,国际证券、东京三菱证券与菱光证
券联合经营的意向。保险业的同业重组也已初见端倪:三和系列的太阳生命与大同生命两家人寿保险公
司已经达成联合计划;同为三和系列的兴和火灾、日本火灾两家财产保险公司与三井系列的三井海上财
产保险公司已决定设立共同控股公司来实现合并。此外,还有一些属于拟议中的合并、联合计划,例如,
朝日生命、富国生命与安田生命三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合并,日产火灾、大成火灾、安田火灾、日动火灾
四家财产保险公司的合并。 

第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不断加深。近年来,日本金融业的重组大潮不仅表现在城市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同业金融机构的合并与联合之上,而且金融机构的跨业态融合趋势也在日
趋发展。目前已达成的联合协议有:住友银行与大和证券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中央信托银行、三井信托
银行与三井海上保险公司已达成业务合作协议;东京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两家银行与明治生命、东
京海上两家保险公司也达成了业务合作协议;日本兴业银行分别与野村证券、第一生命保险公司、日动
火灾保险公司达成了业务合作协议;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与安田信托银行达成了在信托业务领域进



行合作的协议;三和银行与东洋信托达成了业务合作协议;日本证券业的“领头羊”野村证券公司不仅与
日本兴业银行及大和银行达成了合作协议,而且与其他主要银行及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已建立起了较
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城市银行与地方银行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合并与合作事例,例如,1998年10月住友银行
吸收了关西银行,把关西银行改组为自己的一个子银行;与此同时,大和银行则与近畿银行确立了相互合
作关系。 

二、 促成日本金融大重组的主要原因 

造成近年来日本金融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重组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日本政府有关稳定金融秩序政策的强化为一些大的金融机构解决长远发展问题提供了必要条件。
众所周知,“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的绝大多数银行都承受着巨大的不良贷款压力。然而,日本金融
业对不良贷款的处理却进展迟缓:相当多的银行仍然抱有“土地价格神话”的信念,认为地价或迟或早还
会再度上涨,因而没有从长远发展战略的角度来处理该问题;日本金融法规关于不良贷款的界定含混不
清,使得金融主管部门无法全面掌握不良贷款情况;尽管出现了动用公共资金来解决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
必要性,但由于社会公众和在野党的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对该问题的决策举步维艰,特别是1995年在日本
政府决定以公共资金解决“住专”破产事件时,日本国内的反对之声四起,依靠公共资金稳定金融业的政
策严重受阻。然而,随着1997年日本金融业危机及动荡的加剧,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舒缓金融系统中的不安
定因素和重建人们的经济信心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这样日本政府终于能够说服公众接受以注入公共资
金的方式来处理因不良贷款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1998年2月日本政府根据“金融机能安定化紧急措施
法”拨出约30万亿日元公共资金用以支持大银行的资本基础,到同年10月该款增加到了60万亿日元(永岛
旭,2000)。由于这些政策措施使日本的金融形势趋于相对稳定,因而,就使得各种金融机构能够思考和解
决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第二,日本“护送船队”式金融行政的终结为其金融业的大重组提供了体制条件。战后日本政府为了维
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向重要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对银行利率与金融产品交易手续费、金融机构业务领
域、金融机构设计与开发创新型金融商品、资本的国际间自由流动等都实施了多重规制政策。由于这种
政策人为地限制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从而使得效率较低的金融机构也不至于被经营效率较高的金融机
构通过竞争所淘汰。这就恰如在航海中尽管护卫舰的行驶速度很快但它却必须照顾行驶得很慢的一般运
输船舶,而不使其掉队。因而,这种金融行政模式一般被称为“护送船队”式金融行政(铃木淑
夫,1997)。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演变和各种改革措施的不断深化,日本的这种金融行政模式便逐步
走到它的尽头:首先,经过1980年和1997年先后两次对“外汇及对外贸易管理法”的修改,日本已基本消
除了阻碍资本自由流动的行政障碍;其次,随着浮动利率金融商品的不断问世普及、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逐
步自由化以及各种金融服务手续费率的自由化,对银行利率及其他各种费率长期实施的规制政策也已基
本上不复存在;再者,自1997年以后日本金融机构的兼业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银行内部可以从事信托产
品的交易,证券公司的MMF(货币市场基金)与中期国债基金帐户已转变为具有结算功能的综合帐户, 随着
金融持股公司的解禁,传统型的金融机构以设立子公司的形式进行跨业态经营已成为平常之举;最后,经
过多年的体制整备,金融机构开发设计创新型金融商品的选择权得到了明显加强,特别是自1998年以后,
证券类衍生金融商品的发行实现了全面解禁和允许有关机构发行资产担保型证券两项新举措的出台,使
日本金融机构在开发创新型金融商品方面基本实现了自由化。 

“护送船队”式金融行政的终结必然意味着金融大竞争时代的到来,并且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将无法通过
政府的救助得以生存。不仅经营不善的中小金融机构将被市场淘汰,甚至像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
公司、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巨型金融机构都因经营陷于困境而被迫倒闭。面对严峻
的经济现实,许多日本金融机构都试图通过合并、重组的方式来扩展经营规模和经营领域,提高自己的竞
争实力。日本政府关于金融机构经营领域等规制的缓和不仅为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重组提供了制度
可能性,而且也通过强化市场竞争直接促进了金融机构的淘汰和重组。 

第三,日本企业融资方式的变化是促成当前金融机构大重组的基础性因素。这最主要表现在日本的大企
业已基本上实现了从间接金融为主到以直接金融为主的转变(如下表)。这种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 

使作为传统金融体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城市银行与长期金融机构,必须改变传统的以向大企业提供
流动资金为核心进行“批发融资”的经营战略,转而把向中小企业及一般消费者进行“零售融资”以及
资产负债表的表外业务作为核心业务。在日本城市银行的贷款额中,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比率已从1980年
的35.2%上升到了1991年的50.5%,对个人的贷款也从1983年的13%上升到了1994年的21%(斋藤精一
郎,1995,P320、321)。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银行要想赢得竞争优势必须适当地扩展经营网络,以便为顾客
提供更方便、更安全、费率更合理的金融服务。为满足这种现实需要,通过银行之间的合并、重组来增
加营业网点的数量和扩大市场占有率就变得极为重要。随着资金需求结构变革的不断加深,城市银行及
地方银行的设备投资贷款比率日趋增加,城市银行的设备投资贷款比率1980年为21.4%,1991年则上升到
了40.1%,同期地方银行的该比值则从27%上升到了37.1%(斋藤精一郎,1995,P319)。这样就大大地动援了
原本为大企业设备投资提供长期贷款的长期金融机构的经营基础,也就是说这类金融机构已失去了存在
的意义(竹内宏,1999,P27)。所以,作为日本三大长期金融机构中的唯一的存活者——兴业银行通过与其
他银行的合并来寻找出路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另外,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银行越来越有必要与非银行
金融机构进行合作、联合来开发新型金融商品,筹集正常经营所需的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越来越有必
要与银行合作、联合,并通过银行较为发达的银行店铺网络来推销其产品和服务。 

第四,金融领域激烈的国际竞争是促使日本金融业出现大重组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最主
要表现就是金融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必然造成金融业国际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革
命、金融自由化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欧美金融业出现了一股大型合并风潮。1997年美国摩根&#8226;斯
坦利银行与迪因&#8226;威塔银行合并。1998年美国花旗集团与拖拉兹贝勒公司合并,德意志银行与邦卡



兹&#8226;拖拉斯特公司合并。仅1997年和1998年两年间欧美就发生了6起超大规模的金融业合并。这种
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合并对增强欧美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花旗集团与拖
拉兹贝勒公司的合并就创造出了一个极具竞争实力的金融复合体企业。美国花旗集团的核心是花旗银
行,规模巨大的花旗银行在全球拥有5000万顾客。信用卡发行数量达到了6100万张。拖拉兹贝勒公司是
一家大型保险公司,1997年收购了索罗门公司,建立起了巨大的索罗门&#8226;史密斯&#8226;巴尼投资银
行。美国花旗集团与拖拉兹贝勒公司的合并,使花旗集团不仅在推出新型金融商品方面获得了便利,而且
也为其日后全面进入保险商品经营领域提供了条件。而拖拉兹贝勒公司则不仅可以利用花旗银行的分行
网络更有效地推销其保险产品(原来主要靠代理店推销),而且利用花旗银行拥有的6100万信用卡持有者
名单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开拓新的市场。 

从80年代的混乱中东山再起的美国巨大金融集团和一向势力雄厚的德国、瑞士金融机构在近些年纷纷打
入日本市场。面对极具实力的竞争对手,日本的金融机构却有些力不从心:由于背负着泡沫经济破灭后巨
额不良资产的负担,1990年以后日本许多银行的信贷评级已从AAA级滑落到了BBB-BB级,许多银行不得不
卖出所持有的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大企业的股票,并减少对这类企业的融资额或为达到自有资本比率要求
而收回贷款;个人投资家因证券公司在泡沫经济时期的失当行为遭受巨额损失,从而失去了对它的信任,
致使各种证券交易出现严重萎缩;由于日本经济进入成熟期,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增长缓慢,而各种支出
却增长迅速,并且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保险公司破产事件时有发生,这又招致了人们对日本保险公司的不
信任。这样,本来不愿意与自己不熟悉的国外金融机构发生经济关系的日本企业和个人,在选择为自己服
务的金融机构的行为与态度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金融机构便试图通过联合、重
组来提高竞争实力、扩展服务领域,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三、 日本金融业大重组的经济影响 

从最主要的方面看,不断深化的日本金融业大重组必将从以下几个层次对日本经济产生多重重大影响: 

第一,金融业的大重组必将增强日本有关金融机构的金融实力,为其更好地参与国内、国际竞争提供资本
与经营网络基础。在所有的重组事件中,1999年以来决定成立的三大银行集团的势力最为引人注目。截
止1999年3月,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三行的总资产约合13205亿美元,樱花银行、住友
银行两行的总资产约合9268亿美元,朝日银行、三和银行、东海银行三行的总资产超过了1000亿美元。
加上于1995年由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而成立的东京三菱银行,目前日本共有4个银行位居全球资产规
模最大的10个金融集团之列。尽管与1995年以前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个金融集团全被日本所垄断的情
况相比有所退步,但在全球性金融大重组的背景下能保持住这样的势头已极为困难。 

当然,银行总资产规模的巨大化并不直接意味着银行经营的健全化。截止1999年3月末,虽然东京三菱银
行的资产规模不足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三行总资产的一半,但两者的营业纯利润额
却十分接近(斋藤裕,2000)。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巨型银行也明显地存在着资产规模与收益不成比例的
问题。按1999年8月18日汇价计算,日本由第一劝业银行等组成的第一大金融集团、美国的美洲银行、英
国的香港上海银行、德国的由德意志银行与邦卡兹&#8226;拖拉斯特公司合并组建的金融集团四者的总
资产规模分别为1589900亿日元、660470亿日元、545935亿日元、951750亿日元,而各自的纯营业利润却
分别为7882亿日元、134572亿日元、10228亿日元、4648亿日元(DavidAtkinson,1999)。因此,通过大型
合并组建的日本金融集团要想取得与其资产规模相对称的竞争实力尚需在内部体制改革与开发符合时代
潮流的创新性金融商品方面加快步伐。 

第二,金融业大重组将大大地动摇日本企业集团得以维系的基础,并进一步对日本的产业企业运营产生重
大影响。众所周知,日本的大企业基本上都是以家族系统的方式实施资产控制并展开其业务的,不同的家
族系统便构成了日本独特的企业集团。在主要的六大企业集团当中,都以一家大银行为核心。例如,三井
集团的核心是三井银行(于1992年与太阳神户银行合并成立樱花银行),三菱集团的核心是三菱银行(于
1996年与外汇专门银行——东京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住友集团的核心是住友银行,芙蓉集团的
核心是富士银行,三和集团的核心是三和银行,第一劝业集团的核心是第一劝业银行。企业集团中的核心
银行与大产业企业以及各种类型的大企业之间形成了极为密切的持股与交易关系,很少出现跨集团的企
业并购现象。近一段时间出现了极为密切的持股与交易关系,很少出现跨集团的企业并购现象。近一段
时间出现的企业集团中核心银行跨集团的合并现象必将动摇战后长时期日本企业集团得以长期维系的基
础,这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银行必然会处理掉其所持有的一些企业的股票:(1)为了不违反禁
止垄断法的规定——日本禁止垄断法规定银行持有一个产业企业的股票量不得超过该企业股份的5%,在
正式合并之前有关银行必须出售超额持有的股票;(2)为了谋求自身的经营利益,银行也将不再拘泥于长
期形成的关系、系列,而是依据有关企业的收益情况和发展潜力来决定持股关系。在住友银行与樱花银
行的合并计划中,加快“策略性持股”的出售已被列为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传统的金融资本型企业集团得到维系的重要基础——相互持股的削弱必将影响其产业企业的运行方
式。首先,将加速以主力银行为核心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崩溃。实际上日本的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在其大企
业的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的转变过程中就已出现了裂痕,由于有关大企业逐渐减少
了对主力银行贷款的依赖,主力银行已无法充分发挥其长期以来一直履行的监督、控制职能,一些企业开
始更换自己的主力银行。然而由于企业集团内部的相互持股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这种公司
治理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崩溃。如果因金融机构重组而造成企业持股关系发生重大调整,那么日本企业
传统的治理结构的机能就将进一步衰退。其次,银行超越集团系列进行重组也必然引发产业企业的相同
行为,一些公司将出于最佳利益考虑寻找重组对象,而不会顾虑集团系列的束缚。企业跨集团的联合与重
组必将深刻地变革日本企业的系列化体系,并加速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企业一直背负的设备过
剩、雇佣过剩等问题的解决,从而为企业改善经营和向新产业领域开发提供一些有利的条件。 

第三,金融业的大重组将加速日本企业雇佣体制的变革。从最表面的层次看,金融业的重组不是有关原有
金融机构的简单组合,而是必然要进行内部机构的改革和营业网络的重新调整,而这就必然要发生金融业
从业人员的雇佣调整。例如,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兴业银行三行的合并计划提出了在国内处削弱1
万人的雇佣调整目标;东海银行与朝日银行的合并计划提出了在4年内削减约4000员工的设想;住友银行
与樱花银行的合并协议则计划在2002年3月以前削减6300名员工、此后至2004年3月再次削减3000名员
工。当然,进行雇佣调整的金融机构并不仅限于目前正在进行合并重组的金融机构。自1999年初,各银行



便陆续提出人员削减计划:1999年1月大和银行和鸟取银行分别提出了减少雇佣计划,与此同时接受公共
资金注资的15家大银行计划在4年内减少雇佣的计划;同年2月,福冈银行、三和银行分别提出了减少雇佣
19600人;同年3月东邦银行、十八银行、佐贺银行、大分银行、殖产银行、亲和银行分别提出了减少雇
佣的计划;同年9月,东京三菱银行、足利银行、北陆银行、流球银行、广岛综合银行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减少雇佣计划(橘真一,1999)。总之,日本银行从业人员在一个银行可以安定地工作至退休的时代即将结
果,不仅破产银行的员工将遭受失业之苦,非破产银行为提高经营效率与竞争实力而进行的内部改革与外
部重组也会极大地动摇日本银行业传统的终身雇佣体制。 

其次,为使经合并组建的新金融机构更有效的运行,不仅需要大规模的裁减从业人员,而且进行内部人事
制度改革已成为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1971年日本的第一银行和劝业银行合并组建成了第一劝业银行,
然而由于合并后没有进行内部组织机构的根本改革,致使第一劝业银行内部的原第一银行系统与原劝业
银行系统一直处于“同室分居”状态:第一劝业银行的董事长一般都由原第一银行出身的人担任,而行长
则由原劝业银行出身的人担任,并且在具体的人员选定上,两个系统独立进行、互不干涉;对于其他的职
务也是在两个系统进行对等分配,两个系统的从业人员没有竞争关系;两个系统各自保持着一些主要的融
资对象企业,以便为本系统的人员退休后安排新的就业场所;在具体的业务方面两者也各自为政,不存在
相互监督关系。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极大地损害了第一劝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并造成其所持有的不良贷
款规模列所有日本银行之最,1999年3月拥有的风险管理债权为22534亿日元。但由于许多不良贷款涉及
有关双方各自的关系企业,致使该行在回收与处理不良贷款方面进展十分迟缓。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经
合并组建的各金融机构必须进行彻底的人事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废弃不合适宜的日本传统人事制度,
否则重组的经济意义就难以真正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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